
最新故乡读后感(优秀10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接
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故乡读后感篇一

今天我读了《月是故乡明》这篇文章。作者季羡林老人出生
于山东临清，是著名的古文学家、历史学家、作家。

文章前半部分写了作者儿时的故乡，写了故乡的水、在古柳
下点篝火、捉知了、故乡的月、捡鸭蛋等几个场景，充满了
童真童趣，令人向往。“到了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
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清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相映成
趣。”这是多么美的一个场景啊，可见家乡的月亮给作者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文章后半部分写了作者游历过很多地方，“在风光旖旎的瑞
士莱芒湖上，在平沙无垠的非洲大沙漠中，在碧波万顷的大
海中，在巍峨雄奇的高山上，我都看到过月亮。”却始终比
不上“我”心中的月亮。作者住在朗润园，那里“既然有山，
有水，有树，有竹，有花，有鸟，每逢望夜，一轮当空，月
光闪耀于碧波之上，一碧数顷，而且荷香远溢，宿鸟幽鸣，
真不能不说是赏月胜地。”即便是住在这么美的地方，作者
还是见月思乡，仍旧想着家乡芦苇坑里的小月亮。

“见月思乡，已经成为我经常地经历。思乡之病，说不上是
苦是乐，其中有追忆，有怅惘，有留念，有惋惜。流光如逝，
时不再来。在微苦中实有甜美在。”见月思乡，表达了作者
内心的惆怅和思乡之情。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故乡是一个人的根，是一个
人的心灵归属和寄托，是一份无价的财富。不论是普通人，
还是像季羡林老先生这样的名人，对故乡的思念感情是一样
的。“我什么时候能够再看到我故乡的月亮呀!我怅望南天，
心飞向故里。”让人非常的`感动。

故乡读后感篇二

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卖草莓的小女孩儿，她的草莓最甜，不
过，她却从来不收钱，这是为什么呢？快来看看吧！。

在一个小镇上，有一个卖草莓的小女孩儿，它的草莓是镇上
最甜的，每一个都多汁饱满，个个都很大。有一个青年每天
都来这条街上买草莓，但从来没有到小女孩儿那里买过草莓，
这一天，他走到了小女孩儿草莓店的前面，就想去买一个，
当他走过去了以后，伸手品尝了一个，姆，好甜呀，那个青
年就说：“我要买全部的草莓！”，小女孩说：“不可以，
你一次只能买二十个！”。青年很奇怪，就说：“你快一点
买完，就可以回家休息了，还可以在拿一点草莓来买呀？”
小女孩说：“不行，今天就这一篮子，只有明天才有！”。

青年刚要付钱，小女孩就说，这草莓不要钱，你非要给钱的
话，你想给多少给多少！。青年很又很奇怪，就所受丢了两
块钱在桌子上，就走了。

那个青年想去学一学是怎样种出这么甜的草莓的，有一天，
他就偷偷跟着小女孩儿走到了一个山上，突然，那个小女孩
不见了，只见到三只狐狸，两只小的一只大的。这时，青年
才知道，原来这么甜的草莓是狐狸种的，所以比人类种的更
甜一些。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美丽的神话就在我们身边，只是你没发
现罢了。



故乡读后感篇三

我认为鲁迅在这篇文章中表达了许多种悲伤。

鲁迅最早写的是童年时和润土一起养瓜田、捉麻雀的故事。
我的思绪不知不觉回到了童年。但是当闰土来的时候，“先
生……”打断了他所有的记忆，在他和闰土之间，似乎有一
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在他和闰土之间，似乎有一个突如其来的
无法刺穿的足够的滑动。童年早已过去。鲁迅对这种封建制
度，对这种“中国式”的迷你主义，是愤恨的，是悲哀的。

可笑，刚刚够，却持续了几千年。这只是一个缺口，但从来
没有人想填补它。

这时，鲁迅又写道：“很难。第六个孩子可以帮忙，但他总
是吃得不够.这不是和平.金钱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规则.收成不
好。种东西摘出来卖的时候，总要捐几次，叠好钱；不卖，
只能烂掉……”“妈妈说，杨二的妻子是豆腐美人，自从我
们家收拾好东西后，她每天都要来。前天伊在灰堆里拿出了
十几个菜。经过讨论，说是埋在闰土里了。他可以在运灰的
时候一起搬回家；当杨二发现这一事件时，他认为这是一个
伟大的成就，所以他把狗杀了(这是我们这里的养鸡用具。木
盘上有栅栏，里面装着食物。鸡可以伸进脖子啄，狗不行，
只能看着伤心)。他像苍蝇一样飞走了，而伊拉克用这么高这
么低的脚跑得那么快。”

这篇看似平凡而啰嗦的文字，其实是在展示中国人的愚昧与
悲哀。对此，我真的不想多说什么。大家都能理解。

最后，鲁迅老师说：“我在昏暗的灯光下，一片海边的绿色
沙地展现在我面前，一轮金色的满月挂在上面深蓝色的天空
中。我觉得：希望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这就好比地上
的路；其实地上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会变成路。”



这真的是一种无奈的叹息，一种苍凉。也许，我们永远也体
会不到。

故乡读后感篇四

这个风俗不仅闽南人有，我们江浙人也有。

记得十八九岁头一次出远门，是去四川德阳。是因为舅舅他
们在那边，我是跟小姨夫一起去的．出发前的头一天晚上，
妈妈就是准备了老家的泥土，不过不是装在瓶子里的，是用
一张白纸包起来的，就那么一小撮而已．我不要，说妈妈迷
信，妈妈就偷偷地给塞在包里了，还是千嘱咐万嘱咐的，好
象女儿一去不回似的。其实只不过去小住一两个月而已啊。
老妈叮嘱我，到德阳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将这家乡的泥土放
入德阳的水里，这样就不会水土不服了。

因为是头一次出门，还要去那么久，我的心情快乐无比，老
妈的话我就当了耳边风，一点也不没放心上。

可能我这人命贱，或许注定就是漂泊的命，无论走到什么地
方我都能随遇而安，而且很快会融入当地的生活习惯．可是
不管我去什么地方，老妈照例会给我包上一包故乡的泥土。
其实，这以无关乎水土的问题了。

这包土有着涓涓的母爱，有着故乡的情怀，在我客居他乡失
意和失落的时候，给我力量，还有我对故乡和老母无尽的思
念！

故乡读后感篇五

故乡，多么富有诗意的一个名字啊！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在你长大离开家乡，20年后再回到家乡的时候，会是怎
么一番情景呢？当你遇到儿时伙伴，他或她又是怎么一副形



象呢？想必各位小学生们都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吧？我国著
名作家鲁迅先生也没有想过这，他，就看着苍黄的天空和远
近几处萧索的荒村，泪流满面。

他因犯了伤寒而回到故乡，可人、物的变化却让他心里一阵
悲凉，特别是他儿时的伙伴与仆人：闰土。闰土是鲁迅在他
家办祭祀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的一位与自己年龄相
仿的仆人。

可这回鲁迅先生回到故乡时，看到的却是另一个场景：啊，
那是闰土吗？他身材虽然增加了一倍，可他先前的紫色圆脸，
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
样，周围已经都肿的通红，一点儿也没有小时候可爱的样子。
他一见到鲁迅，马上就跪着说：“老爷！”这样大的反差，
让我不禁打了个寒战。可见，在当时的时代，人们的生活不
是越变越好，而是越变越坏。在战争的侵犯下和zf的无能下，
人民群众过着悲惨的生活，人们的生活也在发生着莫大的变
化，而在当时人们的脑子里已经种植下了通用的关系，那就
是主仆关系，否则，闰土怎么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呢？这真
是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文章最后一段中的一句话让我深思：“我想希望本是无所谓
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
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然而在生活中何尝没有呢？”现在
我们沐浴在新时代党的阳光下，人民群众只有社会分工的不
同，没有社会阶层的高低，人人都是平等的，与那时候相比，
现在真是天堂中的天堂啊！

放下书，抬起头，望着窗外唧唧喳喳叫着的鸟雀，落在电线
杆上，心中也为鲁迅惋惜那段友谊。想着：我会和我的朋友
像这样疏远吗？淡淡的，心中一松，不会的，现在可不是那
堕落时代，连故乡也不会离我远去，朋友我更会永远记住。

“和我一起去我那捡贝壳……”“那猹可狡猾了，



它……”“潮汛来到的时候，鱼都像青蛙似的有两只
脚……”“老爷……”“这就是水生，我家现在困难，
我……”

闰土那经过三十年磨损而相差巨大的话语，久久回荡。

三十年后，因为那封建社会的帝国主义，使儿时天真活泼，
健康快乐，见多识广的闰土，不见了；带来的是一个地地道
道的农民，手也不像当初那么细嫩，而是满手褶皱，口子；
眼深陷进去，看起来似乎有什么烦恼令他睡不着觉。在他的
家里，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
个木偶人了。一棵苗子，就这么被泯灭了。

那时，鲁迅第二次见到闰土的时候，闰土叫了鲁迅一声老爷，
让鲁迅好不惊讶。

当鲁迅母亲说：“不要叫他老爷了，还是照旧，叫迅哥
儿。”

他却摇了摇头，说：“老太太说什么呢，这不和规矩，不行。
”

鲁迅的心也顿时凉了，心中的那些话语也渐渐消失了，一时
竟不知说什么好。一颗主仆关系的种子，已在闰土心中深深
扎根。那一夜，再说什么也觉得陌生。

这就是封建社会的帝国主义造的孽。

在篇小说中，鲁迅主要表现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客
观现实的反映，作品通过记忆中的故乡和现实目睹的故乡对
比，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的压榨给人民造成的苦
难，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农村破产，农民痛苦生活的现实。

我们改变不了环境，于是只有随着环境所变。而闰土就是这



样，有事我也想，他是长大了，还是变傻了，友谊毕竟不是
用身份地位与金钱可以衡量的啊。

我们也会吗？不，不会的，我们有最好的朋友，永远都是朋
友。我们不会忘记，我们的关系不会有隔膜。

《故乡》这篇小说中，给我印像最深的是人物的描写。

闰土当之无愧是重点人物。20年的转变，使得他从一个勇敢
机智、见多识广的小男孩成为一个庸俗、卑躬屈膝的下人。
到底是什么使他的改变如此之大呢？是贫穷？还是……这是
我们所不能得知的。但是从鲁迅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知道，
在鲁迅的心里，闰土一直是一个勇猛聪明活泼的人，要不然
不会一提到闰土就会想起他在刺猹的场面。可是，当闰土与
鲁迅说话的时候，第一个词竟然是“老爷”。我相信当时鲁
迅的内心震动肯定是很大的，他也许料想过千百种交谈方式，
但是肯定惟独没有料到这种。按照封建社会的标准来说，闰
土是应该叫鲁迅老爷，但是，从20年前的迅哥儿到20年后的
老爷，跨度是不是太大了一点？闰土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
岁月在他的脸上，手上，都留下了沧桑的痕迹。但是，容貌
的改变并不是他最大的改变，他最大的改变就是心理上的改
变。也许，他的心里还是把鲁迅当成迅哥儿的，但是当时的
社会不允许；也许，他的心里还是想和鲁迅一起玩耍，但是
他知道，他和鲁迅之间还有主仆关系。一声“老爷”又包含
了闰土多少的感情？是懦弱？是卑怯？还是因为久久不见不
熟识的陌生？这，也许只有闰土知道了。

另一个人物杨二嫂，不知看过《故乡》的朋友们注意过没有，
虽然杨二嫂是一个配角，但是她也是其中一个改变很大的人
物。20年前，她曾经有豆腐西施的美名，可是在20年后，她
的样子简直让鲁迅认不出来了。对于她的样子，鲁迅只找到
了一个形容词——“圆规”。如果单纯是外貌上的改变也就
算了，杨二嫂成为现在这副“丑模样”也是因为她的内心在
渐渐地改变。她去鲁迅家的时候，居然提出了要一些旧家具



的要求，被他拒绝后大放厥词，说什么“越富越一毫不肯放
松，一毫不肯放松便越有钱”。如此尖锐的语句，简直不像
是一个“西施”所能说出的话，倒像是一个混着菜味和尖酸
刻薄话的中年妇女。不仅如此，杨二嫂离开的时候，还拿了
鲁迅母亲的一副手套。如此种种，此人的改变也是巨大的。

《故乡》中，鲁迅不仅点到了家乡的改变给人一种惆怅的感
觉，更用闰土和杨二嫂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来证明一个
词——改变。不论是家乡的改变还是人物的改变，鲁迅的文
章总是给人一种微言大义的感觉，特别是最后一句：世上本
是无路，人走的多了，就有了路。

故乡读后感篇六

最近，在妈妈的要求下，我看了鲁迅先生写的小说——《故
乡》。

1、文中有些字和我们现在的不太一样，如“哪里”写成
了“那里”；

2、有些事物是我没碰到过的，如胡叉、秕谷之类；

3、有些字词是作者自己编造的，如“猹”、“弶”等；

4、当然最主要的是我不知道当时的历史背景，不能体会文章
背后所要揭示的深刻含义。

作者笔下的故乡那么凄凉、那么黑暗，居然能把一个如此活
泼的人变成一个麻木不仁的人，我无法想象那就是我从小成
长的地方，那就是我美丽而亲切的外婆家。幸亏我生活在现
在这样幸福美好的时候，不用为生活担心。我的生活如此多
娇！



故乡读后感篇七

最近，读了一篇鲁彦所写的《故乡的杨梅》，作者爱极了他
记忆中的杨梅，心有灵犀，我的记忆中也曾有一片遥远而宁
静的杨梅林。每当夜深人静，一片遥远而宁静的杨梅林就牵
动着千里之外少年的心。

自儿时起，父母就打趣我是一个“吃货”，现在回想起来，
感到是那么的自然而贴切，从少到大，由于爸爸工作的原因，
我回老家的次数屈指可数，老家的许多风土人物都已经模糊，
然而最能勾起回忆的，仍然是在家乡各种“吃”的风景，一
幕一幕，如在眼前。

那是爸爸带我和妈妈回老家探亲休假，一个盛夏的清晨，旅
途的疲惫还未完全消褪，我与妈妈就被窗外清脆的鸟鸣声叫
醒了，睁眼远眺窗外，奶奶家对面自北向南群山绵亘—那就
是传说中的南岭，在太阳的照耀下，一路逶迤向南，仿佛在
数说着当年的历史和沧桑。绿是这个季节的代表，遮不住的
是南国那郁郁葱葱、勃勃生机。在离奶奶家一里地左右山脚
下，有一大片颜色格外深绿的杨梅树林，而在那一簇簇深绿
和浅绿中，又隐隐似洒满了玛瑙，点缀着繁星似的，满目翠
绿之中那一点点红、一点点黄白格外耀眼，就像一幅山水画
映入眼帘。看着枝头上那一颗颗红红的、黄黄的杨梅果，我
忽然想起苏东坡老先生那“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
人”名句，此情此景，倒是可以借用一下。

“故乡的杨梅林，我来啦”，伸手从翠绿的树叶丛中摘下一
颗带着露滴的红果子，一种清香扑鼻而来，让我迫不及待地
想要入口，入口后那甜甜的略带一点点酸的感觉沁人心脾，
让人久久回味，这时，爸爸从树上采摘下一颗略微泛黄的杨
梅，这跟在市场上买的可是两种颜色，我一把抢过来，送入
口中，还没反应过来，口水顺着腮腺涌向了口腔，长这么大，
我头一次真正体会到酸的感觉是那么真切，曹阿瞒的“望梅
止渴”在我身上得到了体现，我再也不敢尝试了。家乡的杨



梅，让我又喜又怕，那浓浓的滋味，很像长辈们的关爱，很
像离家少年的成长之路。

又是一年探家时，为了能陪奶奶过春节，我们选择了冬天回
去，故乡的许多人都到城市中买了房，过年也不回村里了，
年的味道显然少了许多，吃着没有用过农药化肥的新鲜蔬菜，
甜脆多汁，满口溢香，我又想起了故乡杨梅那香甜和酸酸的
味道，抬眼望去，杨梅林还在，青翠依旧。

我总归是失望的，因为没了杨梅在枝头，尽管有甜有酸，那
片杨梅林只能是鲜活于我的记忆里了，让我倏忽间有了停留
在儿时不要长大的想法。

然而，我知道，无论我是否停留在儿时，那些记忆中的滋味
是再也无法尝到的了。

故乡读后感篇八

我看了鲁迅的《故乡》这篇小说，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
是闰土了。

童年的鲁迅，仿佛是一个生活在天堂的魔鬼，丰衣足食却寸
步难行;而闰土则是生活在地狱的天使，生活艰辛但充满快乐。
闰土的童年必须要看瓜田，但他自由、快乐。鲁迅的童年虽
丰衣足食，但他只能悲哀。闰土还可以去做无穷无尽的新鲜
事，看无边无际的海洋;而鲁迅只能看到那“四角的天空”。

没有了自由，多少财富都是破铜烂铁。自由才是真正的金子!

可那毕竟是几十年前的封建社会，离现在已经有那么漫长而
浩瀚的一段历史。可是，到了现在的社会，大人们还是大同
小异我们打造一个标准童年。

《故乡》中，鲁迅不仅点到了家乡的改变给人一种惆怅的感



觉，更用闰土和杨二嫂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来证明一个
词——改变。不论是家乡的改变还是人物的改变，鲁迅的文
章总是给人一种微言大义的感觉，特别是最后一句：世上本
是无路，人走的多了，就有了路。更是让人回味无穷。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
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
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
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这少年便是闰土。我是在鲁迅的《故乡》中认识他的。当时，
这健康可爱、有着紫色的圆脸、颈戴银项圈的少年，留给了
我很大的印象。他给作者，也给我们诉说了他的稀奇的见识：
角鸡、跳鱼儿、贝壳、猹他和作者一起开心的交谈，一起天
真的欢笑，在一起肆无忌惮的玩耍。

但，二十年过去了，闰土已不是以前的闰土了，岁月在他的`
脸上和手上，都留下了沧桑的痕迹。他之前紫色的健康的圆
脸，如今变作灰黄;红活圆实的手，如今变得又粗又笨而且开
裂，倒像是松树皮了。最重要的是，闰土见到鲁迅后，第一
声叫出来的，竟然是老爷!

他们之前以兄弟相称，但现在却主仆分明，只是因为那时是
孩子，不懂事么?二十年的转变，使得他从一个勇敢机智、见
多识广的小男孩成为一个庸俗、卑躬屈膝的下人。到底是什
么使他的改变如此之大呢?是贫穷?还是所谓的长大了?或者应
该是当时的社会吧。是当时的种种压力，才使得一个天真无
邪、自由快乐的少年变作一个目光呆滞、呆若木鸡的农民。
闰土就是当时社会的缩影，庸俗、麻木。

读完故乡，心中有着些许感慨。而那闰土的身影更是挥之不
去的。

少年闰土是那么的天真、活泼，无拘无束地在土地上玩耍，



知道许多有趣的事，但是到了中年，却成了一个麻木不仁
的“木偶人”。可悲可叹。通过闰土，鲁迅先生深刻揭示出
现实，使人印象深刻。

或许有得必有失吧，我只能以此麻醉自己。撇开《故乡》那
不在贴近生活的主题，我看见了少年时快乐的闰土中年时颓
唐样，我不禁暗叹一声。也许，真的为了以后的幸福，我要
独自承担起责任，面对重如泰山的压力，我没有退路，后面
是万丈深渊，而面前是万重青山。

我愿痛苦早日过去，光明永照……

我认为鲁迅在这篇文章中表达了多种悲哀。

鲁迅先生先写道童年时期，与闰土一起守瓜田，捕麻雀的故
事。思绪不知不觉就回到了童年。但当闰土来时，一句老
爷.....打断了他所有的回忆，他和闰土之间，好像突兀出一
道无法逾越的沟壑，好像突兀出一面无法捅破的窗户纸。童
年，早已远去。鲁迅先生为这种封建制度，为这种中国式的
奴才主义所愤恨，所悲哀。

可笑，明明只是层窗户纸，可它保持了几千年。明明只是一
道沟壑，却从没有人想去填。

这时，鲁迅先生又写道：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
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规定收成又坏。
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
能烂掉母亲说，那豆腐西施的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
来，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
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
齐搬回家里去;杨二嫂发见了这件事，自己很以为功，便拿了
那狗气杀(这是我们这里养鸡的器具，木盘上面有着栅栏，内
盛食料，鸡可以伸进颈子去啄，狗却不能，只能看着气死)，
飞也似的跑了，亏伊装着这么高低的小脚，竟跑得这样快。



这看似平凡又啰嗦的文字，其实正恰恰表现了中国人的那种
愚昧，又恰恰体现了中国人的那种悲哀。对此，我也实在不
想再说些什么，大家都能体会到。

最后，鲁迅先生说：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
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
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
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这实在是一种无奈的感叹，一种凄凉。也许，我们永远也无
法体会到。

最近几天看了鲁迅先生的小说《故乡》，读完这篇文章后，
我颇有感触。

《故乡》这篇文章以叙述主人公“我”回到家乡迁居的见闻
感受为线索，描写了旧中国农民悲惨生活和精神病苦，抒写
了作者对人与人之间存在隔膜的深沉忧虑以及改造旧社会，
创造新生活的强烈愿望。

在本文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闰土。在鲁迅先生的笔下，
少年闰土的形象与中年闰土的形象有很大差异。少年闰土是
天真、活泼、勤劳、勇敢、机灵的小英雄，而中年闰土的形
象是迷信、麻木、好不觉醒的木偶人。

“他站住了，脸上显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
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分明的叫道：‘老爷!……’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隔了一层可悲的
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这几句话可以看出闰土见到童
年好友是高兴的，但是二十几年的世态炎凉使他感到痛苦、
难堪。“终于恭敬起来”蕴含深沉的悲哀。“厚障壁”比喻
人与之间的隔膜，封建等级观念的束缚。从中可以看出中年
闰土的性格是封建社会压迫，扭曲的结果，值得同情。



从闰土身上，可以看出旧社会的黑暗和劳动人民苦难的生活，
我为我生活在一个新中国，一个新的社会而感到幸福。

鲁迅先生在文章最后说道：“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
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
也便成了路。”这句话说明了只有美好的愿望而不去探索、
实践，就没有希望。虽然实现“希望”困难很大，但是只要
去不断的探索，实践，就有可能实现“希望”。

我也在想：我们在生活中何尝没有呢?

故乡读后感篇九

鲁迅，伟大的文学家、翻译家和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

鲁迅写的《故乡》，讲述了他与闰土小时候的一些事情。闰
土会捕鸟、看瓜，鲁迅在那段时间很快乐，可正月过了，闰
土必须回家。一开始，他们还相互送了几次礼物，但后来再
也没有见面。我明白了：快乐的时光是短暂的，只有好好珍
惜时间，快乐才是永远的。

可小时候大多不太懂事，常常浪费时间。有时，晚上有一个
十分好看的电视，就看了起来，看完了才想到作业没做完，
只好匆匆忙忙做起了作业，马虎潦草，效率很差。随着年龄
的增长，渐渐懂得珍惜时间。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句谚语大家应该
不陌生吧，也告诉我们应当珍惜时间。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时间就是生命。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
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瞧，这就是鲁迅先生的名言。让
我们把它作为座右铭吧！



故乡读后感篇十

从鲁迅的《故乡》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的童年是一座被尘
封的大院。

童年的鲁迅，仿佛是一个生活在天堂的魔鬼，丰衣足食却寸
步难行；而闰土则是生活在地狱的天使，生活艰辛但充满快
乐。闰土的童年必须要看瓜田，但他自由、快乐。鲁迅的童
年虽丰衣足食，但他只能悲哀地念着“之乎者也”。闰土还
可以去做无穷无尽的新鲜事，看无边无际的海洋；而鲁迅只
能看到那“四角的天空”。

没有了自由，多少财富都是破铜烂铁。自由才是真正的金子！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时间就是生命。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
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瞧，这就是鲁迅先生的名言。让
我们把它作为座右铭吧！


